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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房地租賃契約 

                              合約案號： 

出租機構：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 

承租人：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訂立房地租賃契約如下： 

一、租賃標的物之標示（如附標租位置圖）： 

（一）建物標示：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二段 218-1號及同路段 218-2號。〈建物使用執

照：(108)(2)(18)建管使字第 00087號〉。 

（二）土地坐落：宜蘭縣礁溪鄉玉石段 1090、1276-9、1276-14地號部分土地。 

（三）租賃面積：960.36平方公尺(建物 127.17平方公尺，空地 833.19 平方公尺)。 

（四）土地使用分區：車站專用區。 

二、契約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本租期屆滿時，租賃關係

即行消滅，甲方不另行通知。 

（一） 製作期間：自民國○○○年○○月○○日起至民國○○○年○○月○○日止（申

請復水復電及房舍整理等），計 30日。(如為土地原承租人及建物借

用人得標則無此製作期)。 

（二） 租金計收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計 5年。 

三、用途限制： 

（一）本租賃標的物限在法律許可範圍內使用。 

（二）空地以現狀（以點交時狀態為認定標準）出租限自用停車場或在法律許可範圍

內使用。 

四、租金之繳納方式： 

（一）租金每月新臺幣  元整（含稅），以  個月為 1期，於每月  日前向甲方一次繳

清。 

（二）製作期間屆滿後，不論乙方是否已完成製作作業，均應自製作期屆滿翌日起算

租金計收期間，製作期間不得為超過製作作業之使用或營業。 

（三）如提前完成製作時，得以書面向甲方申請同意，並繳交依月租金比例計算之使

用費（每月以 30日計），始可使用或營業。 

（四）乙方應以匯款方式或以乙方/金融機構為發票人之即期支票向甲方繳納租金（匯

款帳號：臺灣銀行宜蘭分行 022037090998，戶名：「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

司資產開發處花蓮營業分處宜蘭服務站」，用途欄應註明公司行號、統一編號、

標的）。 

五、乙方逾期繳納租金者，每逾期 1日甲方應依當期租金欠額按日加收千分之二違約金 

(是項違約金應連同租金一併繳清) 不得異議。 

六、履約保證金及保險保證金： 

（一）履約保證金按 3 個月租金計算，計新臺幣     元整， 乙方不得將此項履約保

證金返還請求權讓與他人或設質且不得主張扣抵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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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證前乙方應提供保險保證金新臺幣 2萬元整，作為乙方未依第十五條第(十五)

款及第十六條第(八)款，逾期未辦理投保火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由甲方代為

辦理時，費用於保險保證金扣繳。 

（三）履約保證金及保險保證金於租期屆滿或租約終止時，乙方交還租賃標的物及履

行本租約全部義務後，且須抵充未繳清之月租金、違約金、水、電、瓦斯、逾

期返還租賃物期間應繳之違約金、懲罰性違約金、拆除地上物或騰空租賃物、

損害賠償等費用，如有剩餘，憑繳付時之收據由甲方無息返還乙方，如有不足，

乙方應另行支付差額。 

七、租賃標的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終止契約，乙方不得要求任何補償及其他異

議。 

（一）配合政府舉辦公共、公用事業需要或依法變更使用者。 

（二）政府實施國家政策或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或土地重劃有收回必要者。 

（三）甲方或其上級機關因業務需要、開發利用或另有處分計畫有收回必要者。 

（四）訂約後發現乙方有投標須知第三條第四款不得參加投標或喪失投標資格之情事

之一者。刪除。 

（五）乙方違反法令使用租賃物或變更約定用途者，經主管機關或甲方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六）乙方將標的物全部或部分轉租、分租、出借或將租賃權轉讓他人或由他人頂替

使用者。 

（七）乙方損毀租賃標的物或其他設備而不負責修護者。 

（八）乙方未依約定期限繳交租金或違約金，經甲方限期催繳，屆期仍不繳納者。 

（九）租約有需變更事項者，乙方不配合辦理公證者。 

（十）乙方違反租約約定或其他依法令規定者。 

乙方違反前項約定，致甲方受有損害時，並應負損害賠償之責；違反第（四）、(六)、

(七)款者，甲方即不予返還未使用期間之租金及履約保證金。但如依據前項第（一）、

（二）及（三）款甲方收回時，同意返還乙方未使用期間之租金及履約保證金，

又如經甲方確認係屬不可歸責於乙方之責任，致乙方無法使用租賃標的物時，亦

同。 

八、租金計收期間乙方欲提前終止租約者，應於終止日 2 個月前以書面提出申請，並

至少需繳滿 6個月租金，終止契約後，交還租賃標的物，屆期本約即行終止。 

乙方違反前項約定，應繳付甲方相當兩個月租金之違約金，且已繳納之月租金不

予返還。 

九、契約期間屆滿或契約終止翌日（末日為例假日時延至下一上班日），乙方應即遷出，

將租賃標的物恢復原狀或經甲方同意之狀態，並會同甲方點交無誤後，交還甲方；

並付清租金、違約金、懲罰性違約金、賠償金及其他一切費用。若乙方遷出時

有任何物品留置不搬，乙方同意不論價值高低均視為拋棄其物所有權，逕由甲方

處理，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乙方不得異議。 

乙方返還標的物時，應在甲方上班時間內為之，且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要求任

何費用，亦不得以甲方應先返還履約保證金為交還標的物之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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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乙方未依前條規定返還租賃標的物予甲方時，應按逾期之期間，每日給付相當日

租金 2 倍之懲罰性違約金，並不得異議及主張有民法第 451 條為不定期契約之適

用。 

十一、立約雙方所為之意思表示，甲方以本公司指定履約管理單位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

限公司資產開發處花蓮營業分處地址（花蓮市富裕二街 36號）、乙方以本租約所

載地址為準，以書面通知送達對方，地址如有更異時亦應即書面通知對方，否則

對方所為之意思表示，縱因書面通知未達或遭退件，悉以第 1次書面通知日期為

合法送達日期，並生效力。 

十二、甲乙雙方簽訂本租約時，應會同至租賃標的物所在地之管轄法院或民間公證人事

務所辦理公證，公證所需一切費用均由乙方負擔。 

公證後涉有需變更事項者，乙方應配合再洽公證人辦理補充或更正公證，公證費

由乙方負擔。但變更事項非可歸責於乙方者，由甲乙雙方平均負擔。 

十三、公證書應載明逕受強制執行事項： 

（一）契約屆滿時，租賃標的物之返還。 

（二）乙方及連帶保證人對於租金、違約金、懲罰性違約金及其他應繳費用之給付。 

十四、因本租約之履行而涉訟時，以租賃標的物坐落管轄之臺灣宜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十五、其他約定事項： 

（一）租賃標的物之房屋稅、地價稅、工程受益費由甲方負擔外，租賃範圍內其他有

關之一切費用、罰款及稅捐均由乙方負擔。 

（二）租賃標的物，甲方以現狀（以點交時狀態為認定標準）交付乙方使用收益。地

上物之騰空等事項由乙方自行處理並負擔相關費用。若需重新接(復)水、電、

瓦斯等，應由乙方自行申設並負擔所有衍生相關費用。 

（三）租賃標的物面積，如有異動，應以地政機關複丈結果或經甲乙雙方會同丈量結

果為準，辦理更正，租金、履約保證金亦按更正後面積依比例計算調整，如乙

方自行申請複丈、鑑界者，其所需費用由乙方繳納。 

（四）乙方因違背相關法令或因環境維護不當，經主管機關裁處甲方之罰鍰等費用，

應由乙方負擔，致甲方連帶受罰者，其罰鍰仍由乙方全額負擔。乙方並應負改

善及賠償甲方一切損失之責任。 

（五）乙方因使用或管理租賃標的物，損害他人生命、身體或財產，應負賠償責任，

如致甲方賠償時，乙方應賠償甲方。 

（六）乙方應維持租賃標的物及週邊生活環境品質持續處於適合居住之狀態，如因乙

方之懈怠，致租賃標的物公共設施之使用與管理產生功能上之欠缺或不足等瑕

疵，應由乙方負責改善。 

（七）乙方承租標的物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維護租賃標的物之完整。租賃標

的物之維護、修繕及相關費用均由乙方負責，不得主張抵扣租金或要求甲方任

何補償。 

除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情事外，如乙方或其受僱人或使用人故意或過失發生

火災或其他事故致標的物毀損、滅失時，乙方應按照原狀修復。乙方未依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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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時，則應依甲方核定價額賠償甲方之損害。 

（八）乙方應依下列約定使用租賃標的物：  

1. 不得違背法令規定或約定用途之使用。 

2. 不得擅自將租賃標的物之全部或部分轉租、分租、出借或將租賃權轉讓他人

或由他人頂替使用者。 

3. 不得以本契約作為設定質權或其他使用。 

4. 應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維護租賃標的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

全。 

5. 不得要求新建、修建、增建、改建或拆除新建建築改良物、建造（設置）雜

項工作物或其他設施。如必須於租賃標的物內辦理相關設施及設備之增設、

修繕、使用執照之變更、室內裝修，應以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名義並

依建築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先徵得甲方同意，相關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

不得抵償租金或要求任何補償。違者，甲方得終止租約。 

6. 就租賃標的物為室內裝修時，應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之二及建築物室內裝修

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7. 不得擅自在標的物上新建、增建、改建、修建建築改良物、建造(設置)雜項

工作物或其他設施。違者，乙方應於甲方通知送達之日起 30 日內拆除擅自

興建建物或設施，如逾期未拆除，乙方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之計算，自上

開期限屆至之翌日起至拆除完成經甲方確認止，按租賃標的物每月租金額 2

倍，依使用日數佔整月比例核算之。如乙方擅自新建、增建、改建、修建建

築改良物、建造（設置）雜項工作物或其他設施，經甲方查核認於甲方及公

益並無重大損害，准予乙方補申請建築執照，乙方應於甲方通知送達之日起

30日內依本條第九款規定辦理申請建築執照事宜，如因可歸責乙方事由，以

致主管機關未核發建築執照，乙方應於甲方通知送達之日起 30 日內拆除擅

自興建建物或設施，回復原約定用途使用。以上如乙方未配合者，甲方得終

止租約。 

8. 乙方如須興建建築物或設置簡易性設施，應在不影響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

公司站場營運安全及觀瞻原則下，事先繪製圖說並檢附書面相關資料向甲方

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以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名義依建築法規向

當地主管機關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核發後興建。該建築物或簡易設施，

產權歸屬甲方所有，乙方有使用權，設備之修繕及衍生之相關賦稅費用由乙

方負擔並負責設施安全維護責任，如造成第三者損害概由乙方負完全賠償責

任。乙方應於建物竣工取得使用執照辦妥保存登記後將相關執照正本送交甲

方，並簽妥切結書及建物借用契約，繳納相當於本租約 2個月租金之履約保

證金，且完成公證手續，否則甲方得終止契約，契約終止或契約期間屆滿翌

日併同租賃標的物返還予甲方，不得要求任何補償或提出異議。上開申辦手

續、審查、施設及公證費用概由乙方負擔。 

（九）乙方不得超出本租約承租範圍與租賃面積使用，乙方若有違反時，第一次經甲

方書面通知限期改善，仍未改善時，應給付甲方每日相當日租金 2 倍之懲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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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金，惟不得低於新臺幣 1,000 元；如乙方再違反上述約定，自違反當日起

應給付甲方每日相當日租金 4倍之懲罰性違約金，惟不得低於新臺幣 2,000元，

以上均核收至乙方改善完成日止。若經甲方書面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於期限內改

善者，甲方並得終止本契約。 

（十）租賃標的物因不可抗力而損毀時，乙方應在 3 日內通知甲方查驗，經甲方查明

不能使用時，契約即行終止，交回標的物，不得主張自行修繕而請求甲方償還

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抵扣之。如乙方不通知甲方仍繼續使用致乙方受有損害時，

不得向甲方請求賠償；如因而侵害第三者權益時，悉由乙方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十一） 店招： 

1. 乙方如設置店招，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始得設置。 

2. 乙方應於租期屆滿或終止之翌日（末日為例假日時延至下一上班日）拆除

清運完竣。違者，乙方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之計算，自上開期限屆至之

翌日起至拆除完成經甲方確認止，按租賃標的物每月租金額 2倍，依使用

日數佔整月比例核算之。 

（十二） 乙方對租賃標的物內之水電、空調、消防設備，如需新設、變更增減，應檢

附設計圖經甲方書面同意及權責機關准予核備並知會甲方後方可施工。如乙

方之受雇人或使用人因故意或過失而造成甲方或第三人之損害，乙方應負賠

償責任。 

（十三） 乙方在完成裝潢後，如經消防安全檢查未合格，其責任概由乙方負責；如須

拆除、改裝至合乎安全規定等費用，由乙方負擔。 

（十四） 租賃標的物之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修及申報由乙方依消防法相關規定辦理，

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如乙方違反規定致甲方受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十五） 租賃標的物於契約期間，依消防法乙方為防火管理權人，應負防火責任，並

應以甲方名義為被保險人、受益人投保火險，保險費用由乙方負擔，並應於

本租賃契約公證前將保險單據或證明文件正本寄送甲方。在本租賃契約有效

期間內，保險期間屆滿，乙方應繼續辦理投保火險，並應於屆期前 3 天將續

保火險之保險單正本送交甲方，逾期未辦，由甲方代為辦理投保，費用於保

險保證金扣繳。 

（十六） 乙方於契約存續期間，不得主張讓售租賃標的物。 

（十七） 租賃標的物發生火災、淹水等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乙方應依照附件「國

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出租標的物發生火災、淹水危害公共安全通報表」

落實通報。 

（十八） 本租約 1 式 5 份，經甲乙雙方簽約並經公證後生效，當場由雙方當事人及連

帶保證人各執 1 份為憑，另 1 份呈繳法院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事務所存證，

餘由甲方收執。 

（十九）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不動產投標須知視為契約之一部分，其效力與契

約書相同，惟倘與本契約書就同一事項有不同規定時，應依本契約書之規定。 

（二十） 本租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六、特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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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配合政府維護資通訊安全政策，乙方（含招商經營廠商）於本契約期間及承

租範圍內設置可供不特定人士直接收視或收聽之電子看板、數位燈箱或其他具

類似功能產品等（含軟、硬體及服務），均不得使用中國大陸廠牌或有疑慮之廠

牌，且不得介接甲方公務網路；設置完成後，乙方須提供前開設置產品軟、硬

體及服務之清冊及相關證明予甲方備查，如有異動，亦同；甲方得派員查核，

乙方應予配合。乙方違反本款約定者，經甲方列為缺失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於期

限內改善者，甲方得按次處乙方新臺幣 5,000 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並得連續處

罰，並立即關閉該等產品電源與配合改善，直至改善完成；乙方未配合前開規

定改善或依限仍無法完成改善，甲方得終止契約，且不予返還未使用期間之租

金、履約保證金及保險保證金。 

（二）本標的出租機構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依本公司內部分層負責，指定

本公司資產開發處花蓮營業分處作為公開招標及履約管理單位，並由該分處(宜

蘭服務站)開立發票。 

（三）承租人倘依本公司不動產投標須知第十五條辦理換抵已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其

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及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書之質權人，亦為甲方授

權管理單位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開發處花蓮營業分處。 

（四）本標的出租機構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俟履約管理單位取得該分處之

圖記，甲方將通知承租人以簽署協議書方式，將出租機構移轉為國營臺灣鐵路

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開發處花蓮營業分處，如有相關費用依契約第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 

（五）定存質權設定擔保： 

於契約公證前乙方或連帶保證人須提供金融機構一般定期存單（不包括可轉讓

之定期存單）新臺幣 100 萬元辦妥設定質權予甲方授權管理單位國營臺灣鐵路

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開發處花蓮營業分處（經設定質權後不得中途要求提存利息，

但到期存單得辦理換單質押手續，該金融機構均須載明拋棄行使抵銷權始可辦

理），以擔保租金、違約金、損害賠償金及延遲利息等給付，同時拋棄先訴抗辯

權，且其效力包括繼承人、受讓人、法定代理人、破產管理人或遺產管理人。 

前述質權之設定期間應較契約屆滿日長 90日以上。其設定或消滅質權所需相關

費用概由乙方負擔，不得要求任何補償絕無異議。乙方未履行或違反上開規定

時，甲方得不予返還押標金，並撤銷得標權，乙方不得異議。本項設定質權之

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其返還程序及擔保責任，適用履約保證金相關規定。 

（六）續約申請程序條件： 

1. 乙方得於本契約期滿 90 日前申請續約，甲方得視乙方契約履行狀況及在甲

方無任何開發或處分計畫時，經審核後同意得辦理續約，以續約 1次為限，

續約期限不逾 3年，逾期未申請時視同放棄權利，乙方不得提出異議。 

2. 續約之月租金及履約保證金，同時依原契約月租金及履約保證金往上調整

15%，增加之履約保證金應於重新簽約前向甲方匯款一次繳清(匯款帳號：臺

灣銀行宜蘭分行 022037090998，戶名: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開發

處花蓮營業分處宜蘭服務站，備註或摘要欄應註明承租人、用途、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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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 

3. 乙方應依續約當時甲方上級機關(構)核定最新契約範本，於本契約期滿 30

日前完成續約之簽訂及辦理公證，公證相關費用由乙方負擔。 

（七）本案標的符合國家政策推動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時，乙方於本契約標的承租

範圍須同意配合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且不得要求任何補償及其他異議。 

（八）公共意外責任險：本案標的倘涉及供公眾使用範疇，於契約期間，乙方應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險，其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1.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

臺幣 600 萬元。2.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 3,000 萬元。3.每一事故財產損

失：新臺幣 600 萬元。4.期間總保險金額：新臺幣 7,200 萬元。並應將保險證

明文件或副本送甲方備查。在本租賃契約有效期間，保險期間屆滿，乙方應繼

續辦理投保公共意外險，並應於屆期前 3 天將續保公共意外險之保險證明文件

或副本送交甲方，逾期未辦，由甲方代為辦理投保，費用於保險保證金扣繳。 

（九）契約期間標的物周邊環境衛生由乙方負責維護，若因維護不當，致環保單位罰

款者，悉由乙方自行負擔。如甲方連帶受罰者，其罰鍰仍由乙方全額負擔。 

（十）本案租賃標的物並無鄰接道路，類似袋地，甲方不負責標的物之對外聯絡義務，

乙方應自行解決對外聯絡方式並負擔相關費用。 

(十一)乙方應提供臺鐵公司員工優惠措施，並公告於該營業處所收銀台或明顯位置。 

 

立契約書人 

 

甲方：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杜微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 3號 

電話：：(03)8562313 

管理單位：宜蘭服務站 

電話：(03)9360015 

地址：宜蘭縣宜蘭市宜興路一段 332號 

乙方：  

法人統一編號： 

法定代理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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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連帶保證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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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出租標的物發生火災、淹水危害公共安全通報表 

(標準作業程序(SOP)流程圖) 

 

(

通
報)

 

董事長/總經理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室內電話：(02)23113942 

鐵路電話：(02)2849、4293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通報中心 

市話、手機：1933 
市內電話：(02)23831384 
鐵路電話：(02)2138、2139、 

2134、3980、3983 
 

各轄區營業分處 

臺北分處： 室內電話：(02)23898452    鐵路電話：(02)3324 
臺中分處： 室內電話：(04)22223501    鐵路電話：(033)271 
花蓮分處： 室內電話：(03)8562313     鐵路電話：(05)2271 

高雄分處： 室內電話：(07)2350320     鐵路電話：(04)2270 

                     (07)2351091               (04)2577 

                     (07)2351065               (04)2274 

 
一、依通報程序通報 

二、指揮、協助承租業者排除災害 

一、疏散民眾至安全地點 

二、初期滅火、救難工作 

承租業者 

轄區鐵路警察 

分局長 

鐵路警察分駐所 

(派出所) 

縣市政府救災指揮中

心(119)及軍、憲、警、

醫療等單位 

交通部 
部、次長 

轄區營運處/車站 

鐵路警察局長 

(

通
報)

 

(標的物如位於站區) 

(

指
揮
命
令)

 

(

下
達
命
令)

 

交  通  部 

公共運輸
及監理司 

鐵道局 綜合規劃司 


